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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修复工厂应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36248298][bookmark: _Toc203991858][bookmark: _Toc321381927][bookmark: _Toc321381844][bookmark: _Toc321381673]1 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203991859][bookmark: _Toc136248299][bookmark: _Toc95852615]1.1任务来源
2021年，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国资委”创新发展和能级提升项目《基于5G+AI的智慧固废环境物流和无害化处置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数字孪生的固废智能物流体系建设》的中任务四《可移动土壤修复终端与5G+大数据的标准化设计及示范》的承担单位，负责集多功能区域为一体的修复终端设计任务，项目组通过整合修复流程、优化修复技术路线、分类设计土壤利用去向类型等，编制《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规范》。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标准的编制工作。参编单位有上海大学。
[bookmark: _Toc136248300][bookmark: _Toc203991860]1.2协作单位
本标准编写主要由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大学。

1.3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Toc203991861]1.3.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3年9月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即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以下简称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讨论了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标准定位及侧重点，并根据标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bookmark: _Toc203991862]1.3.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2023年6月~12月，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号)、《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目录（第一批）》等相关规定，检索、查询和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对现有关于土壤修复的方法、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在整理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对方法中涉及的采样点布设、样品采集、采样周期和频率以及分析方法等的确定和选择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总结，确定了土壤修复技术规程的技术路线和主要研究内容。
[bookmark: _Toc203991863]1.3.3 编制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2023年6月~12月，编制组根据拟定的技术路线，开展了土壤修复等相关实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bookmark: _Toc203991864]1.3.4 召开专家指导审查会
年 月 日，邀请行业内相关院士、专家进行了标准方向、内容和规划等方面的审查，并提出了标准草案相关修改意见。年 月 日，邀请专家对团体标准制定流程及相关要求进行深度解析，标准主编人员汇报标准编制进度、修改情况及待解决的问题，专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bookmark: _Toc203991865]1.3.5 召开立项评审会
年 月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立项评审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编制汇报，经质询和讨论，通过了本项目的立项审查，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bookmark: _Toc203991866]1.3.6 召开专家组讨论会
年 月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专家组讨论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汇报，经讨论，提出了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并对格式进行了修改。
[bookmark: _Toc203991867]1.3.7 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年 月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组的汇报，经过质询、讨论，专家组通过了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和建议：
会后，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编制说明中完善了   适用方法，增加了最新的国内相关标准，标准文本中修改了   ，简化了采样装置说明，增加了   相关内容。
[bookmark: _Toc8253][bookmark: _Toc203991868]2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203991869]2.1制定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政府层面：
（1）生态环境局：解决污染土壤治理问题，降低投诉风险。
修复终端能接收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种污染类型的土壤并进行修复治理，其配备的各种修复工艺能满足各种土壤的修复治理需求。集中修复也可减轻监管负担。
同时，污染地块一般位于市区，周边敏感源较多，而修复终端可设置于郊区，周边敏感源少，能大大降低土壤修复治理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避免引发群众投诉。
（2）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解决城市工程渣土处置问题。
当前城市工程渣土产生量急剧增长，市场反应滞后、处置能力不足，部分土方单位常因找不到卸点而耽误工期，更有甚者违法倾倒，造成环境问题。修复终端能作为城市工程渣土的接纳场所，解决渣土处置问题。
（3）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解决地块流转周期长问题。
地块污染土壤清挖完全后，修复终端能为遗留的基坑提供清洁土进行回填。该地块无需等待污染土壤异位修复完成，即可进入开发周期，使得地块周转速度大大加快，可缩短1-2年的周期。
公司层面
基于国家法规要求以及土壤修复市场的切实需求，通过建立覆盖区域的土壤修复终端，集中处置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污染土壤，改善目前异地处置方式存在的设施不规范、产能不足、技术不完善、临时修复设施重复投资、二次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大批量污染土集中处理还能降低修复成本，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行业内许多大型环保公司都致力于推进建立修复终端的商业模式，项目的建设对企业有如下意义：
（1）提高当地市场份额：随着建立修复终端，能够运用于整个区域的污染土壤地块处理，在前期与政府或者业主单位对接时，借助终端能够更快的在特定区域里符合市场治理需求，撬动并占领市场。
（2）降低成本：目前土壤修复项目相对比较分散且独立，每个土壤修复项目都涉及独立的修复设备的安装及使用，相对成本较高，若建立了修复终端，将临近污染土都运送至修复终端进行集中式处理，将会大幅度降低设备安装运营等成本，为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
（3）资源化利用：根据环境风险的高低，合理利用当地和附近区域产生的土壤，不但能够加速修复已有的污染场地，更极大地缓解了填埋压力。根据当地土壤资源化利用所节省的修复费用则为社会各方分享，实现多赢。同时，终端化修复模式服务于区域性土地整治与开发，可以持续开展修复工程服务，可有效兼顾整个开发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规划用地功能、区域环境条件及地块开发进程等因素。
（4）环境效益：稳定运行的修复终端可以对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更大的投入，配备成熟完善的二次污染防治设施，对整个修复环节环境污染物排放采取有效的控制，极大的减少了二次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实现全过程的二次污染有效防控，降低修复全过程的环境风险。
（5）可复制性:修复终端模式可复制性强，便于推广，且随着处理规模要求的提高，修复终端可随时进行复制再建设，减少前期决策和设计周期。
通过建立固废处置终端，公司可借助环境集团国内固废行业起步最早的企业优势，有助于公司在土壤修复的业务领域中获取更多资源，尤其是在有许多大型片区性治理的市场需求，修复终端作为项目短期融资途径，可以有效地将片区性开发建设与污染土壤处置终端及资源化利用途径相结合，以全新的视角占领市场。
制定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规范是弥补我国现阶段土壤集中处理终端领域技术空白的迫切需求。该技术标准的制定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土壤修复工厂设计和运行的规范性，为土壤修复工厂工程的设计、调试和运行提供标准化指引，强化修复质量管控以及方便工程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bookmark: _Toc203991870]2.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03991871]2.2.1政策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bookmark: _Toc203991872]2.2.2技术依据
[bookmark: _Hlk198798208]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67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GB/T 17643 	土工合成材料 聚乙烯土工膜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0485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室内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3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 5140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1164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异位热脱附 
HJ 1165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原位热脱附 
[bookmark: _Hlk202196227]HJ 1231          土壤环境 词汇
2.3 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有关规定，确定标准的结构和内在关系，标准条文层次的划分符合GB/T 1.1的规定。
2）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和表达方式在三个方面实现统一：一是标准结构的统一，即标准中的章、条、段、表、图和附录的排列顺序与GB/T1.1的要求统一；二是文体的统一，即类似的条款由类似的措辞来表达，相同的条款由相同的措辞来表达；三是术语的统一，即同一个概念使用同一个术语，每一个术语尽可能只有唯一的含义。
[bookmark: _Toc203991873][bookmark: _Toc25525]3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由于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具有高度复杂性，且尚未发现有公开的相关技术规范，亟需制订一套完整的土壤修复治理工厂设计与运行规范加以指导。
[bookmark: _Toc203991874][bookmark: _Toc16134]4 同类工程现状调研
[bookmark: _Toc203991875]4.1 土壤修复工厂典型案例汇总
编制组对国内土壤修复工厂工程进行了广泛调研，并对典型项目的工艺路线、系统配置等进行了重点梳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土壤修复工厂项目工艺对比
	序号
	项目名称
	系统规模
	设计工艺

	1
	宝山南大土壤修复基地
	20万m3/年
	建有封闭式处置车间、防渗堆场、检测实验用房以及配套的废水、废气处理构筑物，配备了污染土壤淋洗、固化稳定化、高级氧化、强化气相抽提、热脱附以及污染土破碎、筛分、混合搅拌等系列专业技术装备

	2
	桃浦智创城修复终端
	50万m3
	土壤分类暂存区、化学氧化施工区、常温解吸施工区、热脱附施工区、淋洗施工区、尾气处理区、土壤和待检区等功能区，并配套有地磅、洗车池、办公区

	3
	南京小南化土壤异位修复工厂
	20万m3/年
	异位高级氧化、常温热解吸、直接热脱附和间接热脱附


[bookmark: _Toc203991876][bookmark: _Toc11123]4.2宝山南大土壤修复基地
宝山南大土壤修复基地是2012年以来宝山探索城市转型区域土壤集中修复的成果展示，也是土壤污染修复国家试点示范项目的成绩体现。该基地由上海市环科院于2017年12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占地约6万m2，建有封闭式处置车间、防渗堆场、检测实验用房以及配套的废水、废气处理构筑物，配备了污染土壤淋洗、固化稳定化、高级氧化、强化气相抽提、热脱附以及污染土破碎、筛分、混合搅拌等系列专业技术装备，可用于重金属污染土、有机污染土及复合型污染土异位集中修复处置，设计年处理量污染土可达20万方。
[bookmark: _Toc203991877][bookmark: _Hlk156334427]4.3桃浦智创城修复终端
上海桃浦智创城规划开发区位于普陀区，东至真北路，西至外环线，南至金昌路，北至沪嘉高速，土地面积约为7.92平方公里。1950年-2008年，该区域为桃浦工业区，曾聚集有大量的工业生产企业，由于生产工业和环保设施相对落后，区域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普遍受到污染，为上海“十大重污染地区”之一。2012年，上海市政府将该区域规划为宜业，宜居、生态一体化的现代化城区。随之而来的桃浦智创城核心区污染治理是上海市首个，也是目前最大的区域性棕地治理。
2016年，上海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组织开工613地块（原三维制药厂）修复工程，该地块总面积约9万m2，地块内建设有2个修复大棚，每个大棚占地面积约8000 m2，大棚配有地面防渗系统、排风送风系统、尾气处理系统等，用于处置613地块内的污染土壤。
随着整个规划区域整治开发的推进，613地块逐渐演变为桃浦地区土壤“修复工厂”，地块内先后建成了土壤分类暂存区、化学氧化施工区、常温解吸施工区、热脱附施工区、淋洗施工区、尾气处理区、土壤和待检区等功能区，并配套有地磅、洗车池、办公区等辅助设施，成为服务于整个规划区域整治开发的修复终端，用于接收桃浦工业区内多个污染地块的污染土壤，进行集中修复。截止2021年，该修复终端先后处置了桃浦613地块、654地块、607地块、621A地块、603等地块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累计处理污染土壤50万m3，极大的节省了修复成本，提升了修复效率，降低了二次污染风险，促进了生态修复的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203991878]4.4南京小南化土壤异位修复工厂
南京市燕子矶地区占地约14平方千米，是南京市传统老工业集中地，曾经密集分布了66家化工企业，其中最大的为“小南化”，占地700亩。2005年“小南化”与南化公司合并后从燕子矶地区迁至南京市江北。2011年4月，燕子矶地区51家小化工企业全部关停。2013年年底，15家大化工企业全面停产、退城入园。在污染企业搬迁之后，释放土壤修复项目需求。
南京小南化土壤异位修复工厂位于南京市主城东北部燕子矶地区，2019年建设运行，服务于该地区污染治理，总面积约10万m2，建有封闭式处置车间、防渗堆场、废气处理构筑物，配备了异位高级氧化、常温热解吸、直接热脱附和间接热脱附等系列专业技术装备，可用于有机污染土异位集中修复处置，设计年处理量污染土可达20万m3，目前已经修复了超过30万m3污染土壤。
[bookmark: _Toc203991879]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bookmark: _Toc1124][bookmark: _Toc203991880]5.1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03991881]5.1.1 土壤来源
[bookmark: _Hlk198798571]土壤来源包括不符合GB 36600规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河道淤泥/底泥、垃圾填埋场垃圾土等。污染类型可包括半挥发性有机污染（SVOCs）、挥发性有机污染（VOCs）、重金属污染及复合污染。
[bookmark: _Toc203991882]5.1.2 修复流程
[bookmark: _Hlk198728107]（1）污染土壤进入土壤修复工厂后，先进行检测分析，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特征。
（2）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工艺参数和现场试验，并制定修复方案。
（3）根据修复方案，进行现场施工。
（4）修复后的土壤暂存并自检，合格后由第三方效果评估单位验收，验收合格的土壤按设计要求处理处置。
[bookmark: _Toc203991883]5.1.3 修复技术路线
[bookmark: _Hlk198798732]针对不同污染因子修复工厂拟定的修复技术路线如下：
（1） [bookmark: _Hlk168414421]对于不同类型的有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选择依据浓度水平确定。超标10倍以上的高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或半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热脱附修复技术；超标2-10倍的中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或超标10倍以内中浓度半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化学修复技术；超标2倍以内的低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常温解吸修复技术；
（2）重金属污染土壤采用淋洗修复技术，分离末端的粘粒采用增溶洗脱或固化稳定化技术；
（3）有机物和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修复，当修复工期紧张，氧化与淋洗能协同去除有机污染与重金属污染时，采用增效淋洗技术同步去除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物；当修复工期充足，氧化与淋洗反应存在互相干扰时，采用分步先去除有机污染物，后淋洗去除重金属污染物，或去除有机污染物，后淋洗去除重金属污染物，协同或拮抗情况根据小试结果判断。
5.1.4 土壤去向
修复后土壤的再利用包括下列利用：
[bookmark: _Hlk198798779]修复后土壤的再利用包括下列利用：
（1）原址利用：建筑用地回填、道路路基材料等道路设施用土、绿地用土等。
（2）异址利用：土地整理复垦、绿化工程、垃圾填埋场覆土等。
（3）资源化利用：建筑材料、土壤改良剂等。
[bookmark: _Toc203991884]5.2设计
[bookmark: _Toc203991885]5.2.1 一般规定
5.2.1.1 土壤修复工厂设计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和配套设施，分区布置，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应衔接便利。
5.2.1.2 污染防治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
5.2.1.3 公用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1）电气系统用电负荷为AC 380/220V，高压配电装置、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过电压保护和接地、照明设计等符合GB 50052、GB/T 14285、GB 50065、DL/T 620、GB 50034、GB 50054的规定。电加热设备符合 GB/T 10067的规定；
（2）燃气贮存及供给符合 GB 50028的规定；有防尘防爆要求的空间符合GB 50058的规定。
（3）给排水及消防设计符合 GB 50013 和 GB 50015 的规定。
（4）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符合GB 50019的规定。 
5.2.1.4 修复区域地面采用防渗结构，采用硬化防渗地坪时，采用结构设计：
（1） 地坪结构从下到上为垫层、土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HDPE）、土工布、混凝土层；
【说明】底部采用HDPE膜，上面铺设一层土工布，保护下层防渗结构，土工布上浇筑混凝土，进一步提高防渗效果，并硬化地坪，便于施工。
（2）垫层厚度不小于60mm，垫层坚实、平整；
【说明】《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2013）和经验值。
（3）土工布 采用非织造土工布且规格不小于600g/m2；
【说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51403-2021）和经验值。
（4）HDPE膜厚度不应小于1.5mm；
【说明】《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2021）和经验值。
（5）混凝土层厚度不应小于300 mm，采用石子粗骨料，最大颗粒粒径不大于混凝土层厚度的2/3，强度等级不小于C20。
【说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和经验值
[bookmark: _Toc203991886][bookmark: _Hlk135680789]5.2.2 分区设计
土壤修复工厂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和配套设施等。包括下列内容：
（1）主体工程包括预处理区、修复治理区、暂存区。预处理区包括筛分、摊铺晾晒等；修复治理区包括化学修复、常温解吸修复、异位热脱附修复、淋洗修复、废水处理、废气处理、建筑垃圾处理等；暂存区包括污染土、修复后土壤、一般固废存放。
（2）修复工厂设置负压密闭空间，涉及挥发性及半挥发性污染土壤在负压密闭空间中预处理、修复及存储。
（3）辅助工程包括能源供应、给排水及消防、供配电、通风与空气调节、实验室、库房等。
（4）配套设施包括办公室、值班室、厂区围挡、道路等。
[bookmark: _Toc203991887]5.2.3 预处理设计
预处理区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处理区面积根据设计处理能力确定，并在区域内根据污染类型分区；
（2） 配置脱水、分选、破碎、筛分、混合、搅拌、输送等设备；
（3） 污染土壤采用梯形堆放。
5.2.3.1 负压密闭空间设计
负压密闭空间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稳定密闭的结构和抗腐蚀性材料；
（2）出入门系统至少设置两个车辆入口、一个人员出入门、两个紧急情况安全门。车辆出入门宜设置两道门；
（3）设置送风系统、尾气收集系统、安全监测系统、监控和照明系统、智能管理控制系统；
（4）热脱附修复技术预处理和进料阶段，常温解吸修复技术，挥发性污染物的化学修复技术置于负压密闭空间。
5.2.3.2化学修复区
化学修复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功能区宜分为污染土壤暂存区、预处理区、处理区、养护区等，当涉及挥发性污染物时，需设置在负压密闭空间内，当不涉及挥发性污染物时，可在其他区域单独设置；
（2）修复设备宜采用耐腐蚀性、耐磨损性和较高机械强度的材料，满足于修复工程量、工期等要求。
5.2.3.3.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功能区宜分为污染土壤暂存区、预处理区、进料区、处理区、废气处理区等，暂存区、预处理区、进料区均设置在负压密闭空间内，其他功能区紧挨负压密闭空间设置；
（2）热脱附设备及管件宜采用耐酸性气体、耐高温腐蚀的耐火材料，满足于修复工程量、工期等要求。
5.2.3.4 淋洗修复区
淋洗修复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功能区宜分为污染土壤暂存区、预处理区、处理区、废水处理区等；
（2）淋洗设备及管件宜采用结构稳定、耐久耐腐蚀的材料，满足于修复工程量、工期等要求。
5.2.3.5 废水处理区
[bookmark: _Hlk198801484]废水处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处理设备及管件宜采用结构稳定、耐久耐腐蚀的材料；
（2）涉及挥发性污染物时，应对水处理区采取密封加盖措施。
5.2.3.6 废气处理区
[bookmark: _Hlk198801544]废气处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尾气设备及管件宜采用结构稳定、耐腐蚀、耐高温的材料.
5.2.3.7 建筑垃圾处理区
[bookmark: _Hlk198801602]建筑垃圾处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污染类别分类堆放建筑垃圾；
（2） 应在高压水流冲洗区的四周设置围堰收集废水。
5.2.3.8 暂存区
[bookmark: _Hlk198801632]暂存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占地面积应根据处理能力、修复自检周期及效果评估验收周期综合设计；
（2） 暂存区内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堆土设置信息标识牌。
[bookmark: _Toc203991888]5.3运行维护
[bookmark: _Toc203991889]5.3.1  运行
5.3.1.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198801960]5.3.1.1.1污染土壤修复工厂运行在满足设计工况条件下进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检查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及建（构）筑物，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5.3.1.1.2 运行建立健全与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运行维护和操作规程，建立主要设备运行状况及药剂购买使用的台账制度。
5.3.1.2 运行管理
5.3.1.2.1 人员上岗前完成下列专业培训：
（1）启动前检查；
（2）设备正常运行操作，包括启动和关闭；
（3）控制、报警和指示系统运行、检查及纠正操作；
（4）最佳运行条件、污染物去除效率控制和调节，以及设备良好运行条件的维持；
（5）设备运行故障的发现、检查和排除；
（6）事故或紧急状态下的操作和处理；
（7）设备定期维护；
（8）设备运行及维护记录，以及其他事件的记录和报告。
5.3.1.2.2 运行管理定期对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的管理和运行人员培训，掌握正常运行操作和应急情况处理措施。
5.3.1.2.3建立污染土壤修复工程运行状况、设施维护和生产活动的记录制度，主要记录内容包括：
（1）系统启动、停止时间；
（2）系统运行工艺控制参数；
（3）主要设备的运行和维修情况；
（4）药剂添加情况；
（5）生产事故及处置情况；
（6）定期检测、评价及评估情况。
5.3.1.2.3 运行人员按规定落实交接班制度和巡检制度。
[bookmark: _Toc203991890]5.3.2 负压密闭空间运行
保持负压密闭空间微负压状态，通过机械通风持续进行换气，排出的废气收集至废气处理设备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203991891]5.3.3 常温解析区运行
（1）污染土壤破碎筛分工段：土壤粒径筛至60 mm以下；
【说明】《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固化/稳定化》（HJ 1282-2023），土壤预处理时应把土壤筛分至<50 mm。《土壤污染防治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中，异位间接热脱附技术装备对土壤进料粒径<30 mm；异位直接热脱附技术装备进料粒径<50 mm；污染土壤异位淋洗修复技术预处理去除粒径＞50 mm渣块；土壤与修复药剂自动混合一体化设备进料粒径<30 mm。此处的60 mm为工程上常用的经验值。
（2）药剂投加工段：药剂均匀地添加至破碎筛分后的污染土壤，投加配比为1~2%；
【说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石油化工类有机污染地块 化学氧化修复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药剂添加量差值常为药土质量比0.5%-2%，应根据实验小试和现场中试试验的结果确定，常用值为1~2%
（3）土壤养护工段：经氧化处理的土壤宜养护5 天以上，使用防雨布覆盖土壤堆体，土壤含水率控制在35~45%。
【说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石油化工类有机污染地块 化学氧化修复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有机污染土壤添加药剂完成后，运输至养护区养护3-7天。
[bookmark: _Toc203991892]5.3.4 化学修复区运行
化学修复区的运行操作参考5.3.3。
[bookmark: _Toc203991893]5.3.5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运行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的运行操作应按HJ 1164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03991894]5.3.6 淋洗修复区运行
运行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含水率低、黏性土含量低、不易结块的污染土，直接进料；
（2）对于含水率高、易结块黏性土，先摊铺晾干，再破碎筛分成小颗粒后进料；
[bookmark: _Toc203991895]5.3.7 废水处理区运行
参照HJ 2006、HJ2015执行。
[bookmark: _Toc203991896]5.3.8 废气处理区运行
参照HJ 2000执行。
[bookmark: _Toc202427974][bookmark: _Toc201159589][bookmark: _Toc203991897]5.4 监测
[bookmark: _Toc203991898][bookmark: _Hlk202196939][bookmark: _Hlk202196917]5.4.1 负压密闭空间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202196877]（1）监测数据包括下列内容：
a）密闭空间的负压值；
b）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监测参数；
c）残余药剂含量、中间产物、pH值及含水率等运行参数；
d）气温、湿度等环境参数。
（2）按修复目标要求对修复后的土壤采样检测，采样检测符合 HJ 25.5 的规定。根据土壤再利用途径，绿化用土监测参照GJ/T 340执行，道路设施用土监测参照JTG D30 执行。
（3）除对土壤检测外，修复工厂运行期间对修复工厂环境监测，包括大气、排放水体及噪音环境等。
[bookmark: _Toc203991899]5.4.2 常温解吸区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监测数据包括下列内容：
a）中间产物、pH值及含水率等运行参数；
b）气温、湿度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Hlk202196979]（2）负压密闭空间监测参照本文件7.2.1执行。
[bookmark: _Toc203991900]5.4.3 化学修复区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监测数据包括下列内容：
a）中间产物、pH值及含水率等运行参数；
b）气温、湿度等环境参数。
（2）负压密闭空间监测参照本文件7.2.1执行。
[bookmark: _Toc203991901]5.4.4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a）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b）电动、气动和液动阀门启闭状态及调节阀开度；
c）仪表和控制用电源、气源、液动源及其他必要条件供给状态和运行参数；
d）气温、湿度、风力、风向等环境参数。 
（2）负压密闭空间监测参照本文件7.2.1执行。
[bookmark: _Toc203991902]5.4.5 淋洗修复区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a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b传感器、压力计、流量表等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2）负压密闭空间监测参照本文件7.2.1执行。
[bookmark: _Toc203991903]5.4.6废水处理区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传感器、压力计、流量表等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污泥处理系统中污泥产量、含水率等参数。
[bookmark: _Toc203991904]5.4.7废气处理区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和其他必要条件的供给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废气排放口排放浓度、排放速率等运行参数；
4）气温、湿度、风力、风向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03991905]5.4.8 建筑垃圾处理区监测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运转速率、功率等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bookmark: _Toc203991906]5.4.9 二次污染防治监测
5.4.9.1大气环境监测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空气污染物的监测限值根据实际情况参照GB 3095或HJ2.2设置。 
（2） 固定源废气监测按HJ 916 的要求开展监测，并涵盖当地环保部门关注的常规污染物。
（3）环境空气的监测点位布设按HJ 664执行；监测方式参照HJ/T 193或HJ 194执行。
5.4.9.2水环境监测
（1） 污水监测频率根据排放或回用需求确定。采样点位布设、采样方式、监测方法等参照HJ 91.1执行。
（2） 地表水监测采样点位布设、采样方式、监测方法等参照HJ 164执行。
（3） 地下水监测限值参照GB/T 14848或地方政府规定的适用水质标准。对照点位每2个月采样1次，监控点位及监测点位每月采样1次。采样点位布设、采样方式、监测方法等参照HJ 164执行。 
5.4.9.10声环境监测
监测项目包括每小时等效声级、昼夜等效声级以及夜间突发噪声的最大声级。监测要求参照GB 12523执行。
[bookmark: _Toc28277][bookmark: _Toc10231][bookmark: _Toc22979][bookmark: _Toc4550][bookmark: _Toc202427975][bookmark: _Toc203991907]5.5 施工与验收
[bookmark: _Toc201159591][bookmark: _Toc203991908][bookmark: _Toc15667][bookmark: _Toc202427976]5.5.1施工
5.5.1.1 负压密闭空间施工
热脱附修复技术预处理和进料阶段，常温解吸修复技术，挥发性污染物的化学修复技术置于负压密闭空间。
5.5.1.2 常温解吸区施工
工艺实施符合下列规定：
（1） 污染土壤与药剂充分混合后堆置养护，调节养护温湿度，并在土堆周围建设围堰或导流渠；
（2） 实施设备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等设备用；
（3） 根据修复目标值、修复工程量和工期等调整翻抛频率。
5.5.1.3 化学修复区施工
工艺实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污染土壤与药剂充分混合后堆置养护，采用苫盖、喷水等措施，调节养护的温湿度。并在土堆周围建设围堰或导流渠；
（2）药剂混合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土壤改良机等设备；
（3）一定时间后污染物未持续减少，通过翻土、补充活化药剂、调节土壤水分和pH值等，促进药剂与污染物的进一步反应，提高污染物的去除率。
5.5.1.4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施工
热脱附施工参照HJ 1164执行。
5.5.1.5 淋洗修复区施工
工艺实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体工程包括预处理、进料、混合制浆、筛分洗涤、增效洗脱、泥浆浓缩、泥水分离、废水处理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段以及检测和过程控制系统等，涉及汞和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修复时还应包括废气处理工段。
（2）辅助工程宜包括能源供应、给排水和消防、供配电、库房基础和构筑物等。
5.5.1.6 废水处理区施工
废水处理工艺包括混凝、氧化、化学沉淀等，根据污染物进行选择和组合。处理工艺参照HJ2006、HJ2015执行。
5.5.1.7废气处理区施工e
废气处理工艺包括包括除尘、吸附等预处理，化学洗涤、光催化、低温等离子体、脱硫脱硝等深度处理，根据废气成分选择工艺设备组合。处理工艺参照HJ2000执行；
5.5.1.8 建筑垃圾处理区施工
（1）按照污染类别分类堆放建筑垃圾，设置标识牌，防止混合污染；
（2）及时收集冲洗废水，并运输至废水处理区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29499][bookmark: _Toc201159592][bookmark: _Toc202427977][bookmark: _Toc203991909]5.6验收
5.6.1修复后土壤验收符合HJ25.5的规定。

[bookmark: _Toc30077][bookmark: _Toc203991910]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稳定运行的修复终端可以对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更大的投入，配备成熟完善的二次污染防治设施，对整个修复环节环境污染物排放采取有效的控制，极大的减少了二次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实现全过程的二次污染有效防控，降低修复全过程的环境风险。
本标准的实施，将为土壤修复工厂的推广应用提供引领，对污染土壤处理行业将产生深远影响，带动传统污染土壤处理模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提高我国环保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打造优质土壤生态系统，提高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益。
[bookmark: _Toc203991911][bookmark: _Toc2590]7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可为土壤修复治理工厂的设计、调试和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建议标准发布后，作为行业的一种推荐标准实施，在污染土壤处理厂（场）、设计院、研究院、工程公司等相关单位进行广泛宣贯。
[bookmark: _Toc203991912][bookmark: _Toc20974]8 征求意见处理情况说明（送审稿）
[bookmark: _Toc3988][bookmark: _Toc203991913]9 技术审查工作情况说明（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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